附件2

北京市市级水产原、良种场考评表

	被考评单位
	
	专家签字
	
	填表日期
	

	一票否决11项（合格划Ｏ，不合格划×）

	

必

备

条

件
	1.申报对象为列入《国家水产养殖种质资源种类名录》或经国家认可推广并取得经营权的品种（种类）或列入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、《北京市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的品种（种类），且活体资源在北京境内。
	

	
	2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非渔业行政管理或监督等部门。
	

	
	3.取得相应种类（品种）的《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》（珍稀、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提供《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证》和《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》）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	

	
	4.持有新版《水域滩涂养殖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（登记养殖水域、滩涂）或可证明其水域、滩涂的承包经营权、使用权的其他权证和规范合同（期限自确定之日起不少于5年）。
	

	
	5.场区面积25亩以上（其他养殖模式1000平方米以上），核心亲本保种规模达标（鱼类500尾以上（达氏鳇300尾及以上）、龟鳖及其他类500只（尾）以上。。 
	

	
	6.近三年年均苗种产量达到大宗鱼类5000万尾以上、鲟鱼800万尾以上或纯种产量10万尾以上、龟鳖5万只以上（珍稀濒危保护种类500只（尾）以上）、锦鲤3000万尾，金鱼10万尾以上。
	

	
	7.不存在遭遇不可抗力无法恢复生产，或复产后生产条件达不到要求的情形。（仅适用于复查）
	

	
	8.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保种选育专项经费的行为。（仅适用于复查且享受中央和市级财政资金支持的单位）
	

	
	9.近3年（含本年度）药残抽检结果合格（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）或动物检疫证明材料，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。
	

	
	10.无连续两次不提交年度工作报告的行为，无遇重大事项未及时上报的行为。（仅适用于复查）
	

	
	11.至迟于有效期截止或暂缓复查期结束日前3个月提出复查申请。（仅适用于复查）
	

	如无一票否决项请填写以下评分项（共40项）

	考评
项目
	具体考核指标
	分值
	得分

	基础条件基础（20）分 
	12.原种场应建在该种类的原产地，良种场应建在该种类适宜养殖的地区。抗洪、防涝、抗旱能力符合水利部门50年一遇标准。场区环境整洁、布局合理，生产区、管理区、生活区合理隔离。水电路、热、增氧和投饵等配套设施设备完备、运转正常、维护良好。
	2
	

	
	13.亲本池、后备亲本池、暂养池、繁育车间、育种池等标识明显，布局合理，比例适当；有独立的进排水系统，且没有淤积、渗漏、坍塌现象。
	2
	

	
	14.水源充足，产地环境符合《NY/T3616-2020水产养殖场建设规范》等标准，有近3年的水质检测报告；生态环境适宜养殖种类的生长、繁殖和遗传性状保存。
	2
	

	
	15.具有相应的水质检测仪器设备，日常技术试验设备， 能够定期进行水质监测；具有尾水净化处理设施设备，定期进行养殖用水水质监测，养殖尾水排放达到《SC/T9101-2007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》。
	2
	

	
	16.聘用或配备1名及以上渔业乡村兽医或执业兽医，负责病害防控工作，履行兽药处方等制度。病死水生动物按照《SC/T 7015-2022  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》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	2
	

	
	17.设疫病隔离区，配备病死生物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且正常使用，有生产生活垃圾集中收集或处理设施设备。
	2
	

	
	18.资料室、档案室、实验室、药物及饲料仓库配备齐全，设有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。
	2
	

	
	19.具备开展原（良）种保种数量、外部形态与生长等项目测定的条件。
	2
	

	
	20.水产原、良种场应满足以下生产效益要求：品种应具有一定的推广面积，原良种场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、生态效益。
	2
	

	
	21.水产原、良种场应满足以下生产经营要求：从事水产原、良种产品生产2年以上，水产原、良种实际生产能力达到设计生产能力60%以上，产品质量符合有关标准；经营状况良好。
	2
	

	小计
	
	
	

	技术条件（30）分
	22.场长具有5年以上水产养殖管理经验。
	3
	

	
	23.主要技术负责人具有遗传育种等相关专业知识，有苗种繁育生产工作经验。
	3
	

	
	24.中级以上、初级和技术操作工人占全场职工比例分别不低于8%、15%和30%。
	4
	

	
	25.原（良）种保存、生产及苗种繁育技术操作规程装订成册或上墙，掌握良好。
	3
	

	
	26.有与区级（含）以上长期合作技术依托单位签订的技术合作协议。
	3
	

	
	27.具有科学合理的保种方案或良种选育技术路线，并不断完善。
	4
	

	
	28.公开发表相关论文，获得与保种选育相关的专利等。
	3
	

	
	29.定期对职工进行保种、良种选育技术及质量安全教育培训。
	4
	

	
	30.作为参与单位，承担区级（含）以上遗传育种研发或原（良）种保种项目。
	3
	

	小计
	
	
	

	原（良）种生产质量管理（30分）
	31.亲本来源清楚、记录齐全。有亲鱼订购合同及良种证明，珍稀、濒危类还需提供相应野生保护动物核发来源证明材料。
	3
	

	
	32.亲本种质符合有关标准。无种质检测报告（2年内）不得分。所保育宫廷金鱼品种种质资源积累达10年以上，形成稳定的家系资源。至少保存所保护品种种质资源3代以上，并具备繁殖记录。
	3
	

	
	33.亲本质量符合有关质量安全标准。无质量检测报告（2年内）不得分。
	
	

	
	34.建立亲本定期更新制度，按时记载，内容规范详细、完整、准确。
	3
	

	
	35.建立原（良）种、苗种生产记录制度，按时记载，内容规范详细、完整准确。
	3
	

	
	36.建立原（良）种保种选育记录制度，按时记载，内容规范详细、完整准确。
	3
	

	
	37.建立原（良）种培育和苗种繁育用药记录制度，按时记载，内容规范详细、完整准确。
	3
	

	
	38.近3年（含本年度）药残抽检结果合格证明（未被抽检年份视同合格）。近3年来未发生重大水生动物疫病。
	3
	

	
	39.建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制度，近3年每年均实施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制度。
	3
	

	
	40.严格执行隔离保种制度，有效防止原良种逃逸和品种混杂。
	3
	

	小计
	
	
	

	经营管理（20分）
	41.建立生产经营管理制度、岗位责任制、档案管理制度、培训考核制度等。张贴重要的管理制度。
	2
	

	
	42.建立饲料、药品等生产投入品存放、保管制度。
	2
	

	
	43.建立销售记录、售后服务制度。为客户（养殖户）提供养殖技术咨询和服务，用户反馈良好。
	2
	

	
	44.无不提交核心保种亲本有关表型、基因型、环境型相关信息（不含涉及商业秘密）的行为。
	2
	

	
	45.有经注册的原良种产品品牌，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。
	2
	

	
	46.被评为区级（含）以上产业化龙头企业。
	2
	

	
	47.企业通过ISO或HACCP等标准化认证或为AA级以上信誉企业。事业单位获得优秀文明单位称号等。或被评为市级及以上重点种业企业。
	2
	

	
	48.具有自主培育经国家审定发布的品种，建立“育、繁、推”一体化发展模式。
	2
	

	
	49.近3年生产经营良好，经济效益明显。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经营异常名录（查验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》信息）。
	2
	

	
	50.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。
	2
	

	小计
	
	
	

	合　　计
	100
	


说明：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，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，单项内容最低分为0分，一般情况下，考核依据的数据以上年和本年度现有数据为准。

